




博农字〔2023〕25号

关于修订《博山区农业农村局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局机关有关科室、局属有关单位：
现将《博山区农业农村局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博山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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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农业农村局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提高我区农业防灾救灾工作应急处置能力，做好防范和处置因暴雨、洪水、干旱、台风等造成的各种农业自然灾害险情，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编制依据
《博山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
三、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快速反应、高效处置，依法规范、科技支撑，预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原则，依法科学统一、有力有序有效地实施防灾减灾救灾。
四、工作职责
负责全区农业洪涝旱灾等情况调度统计。负责组织落实灾后农业生产自救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所需农业机具。
五、工作程序
（一）预警信息发布
积极与气象部门对接沟通，气象部门发布气象灾害预警后，第一时间通过广播、电视、微信、手机短信等形式，向农户发布灾害性天气应急预警信息，并提出应对措施。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立即发出农业自然灾害预警。
1、收到气象、水文、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及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灾害预测预报。
2、接到热带气旋即将登陆或可能受影响的信息。
3、干旱等进行性自然灾害趋重。
4、其它突发的农业重大自然灾害。
（二）灾情信息采集
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各业务科室根据职责分工，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对受灾情况进行调度，并及时汇总上报，为上级决策提供依据。主要调度以下灾情信息。
1、农业自然灾害灾种、发生时间、地点、范围；
2、农作物受灾、成灾、绝收面积，农作物受灾程度；
3、畜禽养殖受灾场户数、畜种、死亡数量；
4、水产养殖受灾户数、受灾程度；
5、农业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等。
（三）信息报送
实行逐级上报。农业自然灾害发生后，由各镇（街道）负责统计、汇总本辖区内灾情，第一时间报本级人民政府和区农业农村部门；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汇总灾情信息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信息应立即上报。因不可控因素一时难以掌握详细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信息的，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核查，补报详情。
（四）灾情信息发布
区农业农村部门协助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部门做好农业自然灾害信息的发布工作。其他部门未经授权，不得自行发布。
（五）后期处置
及时指导调动农业机械，进行农田排涝、灌溉，帮助、指导灾区农民做好灾后农业生产，会同承保公司搞好受灾作物勘验定损和灾后理赔工作。
六、预案制定解释与实施
本预案由博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制定并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